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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1）项目情况

和平县博隆贸易有限公司龙湖加油站位于和平县阳明镇龙湖村进站公路旁，成立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负责人：陈赵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1624MA5467DW6R；经营范围：零售：汽油、柴油；食品超市经营；零售烟；汽车美容；租赁经营加油站(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该加油站已于 2019年 9 月 25 日取得河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证书号：河住建消验字[2019]第 0008 号。

该加油站已于 2021年 4 月 30 日获得由河源市发展和改革局颁发的《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编号：油零售证书第 44P61232 号），批准经营范围和方式为：

*汽油*柴油*煤油*零售业务，有效期：2019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4 年 12月 23 日。

该加油站持有 2019 年 12 月 9 日核发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粤河危化经字[2019]0058），有效期为 2019 年 12 月 9 日至 2022 年 12 月 8 日，经营方式：

零售，许可范围：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备注：二级加油站，其中汽油罐 30m³×3 个，柴油罐 30m³×1 个）。现即将到期，须办理延期换证。

该加油站占地面积为 4000m2，该加油站主要建构筑物包括埋地罐区、罩棚（加油区）、和站房。埋地罐区设在该加油站东侧，内含 4个埋地卧式储罐，储罐分

别为 2 个 30m³的 92#汽油罐，1 个 30m³的 95#汽油罐，1 个 30m³的 0#柴油罐，柴油折半后算出总罐容为 105m³。油罐总容积 90m3＜V≤150m3，且汽油罐单罐容

积 V≤50m³，柴油罐单罐容积 V≤50m³。

根据《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50156-2021）第 3.0.9 规定，该加油站属于二级站。该加油站配备卸油油气回收系统。

该加油站现有人员 15 人，其中主要负责人 1 人，安全管理人员 2人。该加油站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均已参加相应的培训并考核合格。

该加油站在经营管理上，针对自身经营特点制定了安全生产责任制与岗位职责、安全管理制度、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等。

（2）项目评价结论

和平县博隆贸易有限公司龙湖加油站的安全现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汽车

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等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具备储存、零售经营汽油和柴油的安全生产条件，符合申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延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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